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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凤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凤君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１

，

６３４

，

３４２

，

４６４．６９ １

，

５２１

，

２１１

，

４５８．１４ ７．４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６３５

，

７８０

，

３４０．３４ ６７０

，

２０７

，

８１３．６６ －５．１４％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２

，

２０３

，

３４５．８０ －９８．２２％ ７

，

９９３

，

６３３．８９ －９５．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１２

，

１６８

，

２９４．２３ －１

，

１２０．２６％ －３２

，

９５９

，

０５４．４２ －１

，

３９８．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１２

，

２９３

，

１５９．２４ －１

，

４６８．４９％ －３３

，

０８９

，

１０１．６４ －１

，

７０９．５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 －－ ３６

，

１３０

，

９８２．２２ １２９．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 －９００．００％ －０．２２ －１

，

２０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 －９００．００％ －０．２２ －１

，

２０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８９％ －２．０７％ －５．０５％ －５．４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１６

，

１４４．３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５０８

，

３４８．４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４８

，

８７２．６４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３１

，

１２３．１９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４

，

４４９．６９

合计

１３０

，

０４７．２２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０

，

９３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盛世达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３９．２８％ ５７

，

６８０

，

７０３ 质押

５７

，

６８０

，

７０３

长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４．９９％ ７

，

３２６

，

２１８

五矿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

信

利达

１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０．９３％ １

，

３７０

，

０００

中国石油大庆

石油化工总厂

国有法人

０．７８％ １

，

１４０

，

０３４

陈照军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７％ １

，

１３１

，

３５９

质押

１

，

１３１

，

３５９

李光滨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０％ １

，

０３４

，

９００

山西太钢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６９％ １

，

０１４

，

８３５

李文涛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０％ ８８１

，

２８３

尹国云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０％ ８７９

，

４３８

张智勇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６％ ８２１

，

２３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

５７

，

６８０

，

７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７

，

３２６

，

２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信利

达

１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１

，

３７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石油大庆石油化工总厂

１

，

１４０

，

０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陈照军

１

，

１３１

，

３５９

人民币普通股

李光滨

１

，

０３４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山西太钢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０１４

，

８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李文涛

８８１

，

２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尹国云

８７９

，

４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张智勇

８２１

，

２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与其余九名股东无关联关系，不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余九名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其是否为一致行动人未知。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２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

事项。

四、对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

（万元）

－４

，

５００

－－

－３

，

５００ １７６．８２ 下降

－２

，

０７９．４１％ －－ －２

，

６４４．９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１

－－

－０．２４ ０．０１

下降

－２

，

５００．００％ －－ －３

，

２００．００％

业绩预告的说明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房地产市场情况仍不乐观，因此预计

２０１４

年第四季度北京荣丰

尾房的销售仍很难实现，同时被投资银行“长沙银行”是否分红还不能确定，因

此预计公司亏损还会继续加大。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4年第一次分红公告(更新)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 10月 21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开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１１８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４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开债券

Ａ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开债

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５１９１１８ ５１９１１９

截止基准

日下属分

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元）

１．０８９ １．０８４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

利润（单位：元）

５３

，

６３２

，

３２４．１６ ７

，

７５８

，

３５７．３９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按照

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４８

，

２６９

，

０９１．７４ ６

，

９８２

，

５２１．６５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

基金份额）

０．８０ ０．７８

注：

１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收益每年最少为

１

次，最

多分配

１２

次，每次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９０％

。 ”

２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本基金年度可供分配利润为

６１

，

３９０

，

６８１．５５

元。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

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

×９０％

。 因此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本次应分配金额为

５５

，

２５１

，

６１３．３９

元。

３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发布了《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４

年第一

次分红公告》，其中收益分配基准日现调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相关指标也

相应调整，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不变。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

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为现金红利，无红利再投资事项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

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注： 本次收益分配方案已经本基金的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３．１

根据《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收益分配采用现金

方式，注册登记机构不接受对本基金的分红方式修改。

３．２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 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ｐｙ－ａｘａ．ｃｏｍ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２８－９９９

或

０２１－３３０７－９９９９

咨询相关事宜。

３．３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提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

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因分红导致基金净值调整至

１

元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

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92� � � �证券简称:奥飞动漫 公告编号:2014-079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奥飞香港对外投资的补充说明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奥飞动漫文化（香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奥飞香港”）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与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签署

了《认购协议》和《有限合伙人协议》。 协议约定奥飞香港以自有资金出资

２

，

０００

万美元，成为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

Ｌ．Ｐ．

（以下简称“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基金”）的有限合伙人，预计在基金募资完成后，

奥飞香港占基金总出资额的

１０％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全票同意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奥飞香港”对

外投资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对外投资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并已经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在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公司全资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有利于公司在国内和海外市场开展电影业务，不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

２０００

万美元进行此次投资。

本次对外投资需要经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本次投资使用公司自有资金，并承诺在本月

３１

日前归还此前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１

亿元闲置募集资

金（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６１

）。 公司同时承诺在此次投资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

不需要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风险提示：

本次投资的标的为电影私募基金， 该基金将使用本公司以及其它基金合伙人的资金进行电影项目投

资。 电影项目在制作、发行、上映等环节均存在不确定性，电影项目投资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由此本次投

资的收益具有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同时该基金由第三方管理人运营管理，具有一定的经营管理风险。

补充说明后的公告全文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奥飞动漫文化（香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奥飞香港”）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与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签署

了《认购协议》和《有限合伙人协议》。 协议约定奥飞香港以自有资金出资

２

，

０００

万美元，成为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

Ｌ．Ｐ．

（以下简称“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基金”）的有限合伙人，预计在基金募资完成后，

奥飞香港占基金总出资额的

１０％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全票同意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奥飞香港”对

外投资的议案》。

本次对外投资需要经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本次投资使用公司自有资金，并承诺在本月

３１

日前归还此前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１

亿元闲置募集资

金（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６１

）。 公司同时承诺在此次投资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

不需要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１

、公司名称：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

、注册地址：

Ｉｎｔｅｒｔｒｕｓ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Ｃａｙｍａｎ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１９０ Ｅｌｇｉｎ Ａｖｅｎｕｅ

，

Ｇｅｏｒｇｅ Ｔｏｗｎ

，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ｙｍａｎ

ＫＹＩ－９００５

，

Ｃａｙｍ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３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４

、董事

（

１

）

Ｐｈｉｌｉｐ Ｌｅｅ

（

２

）

Ｍａｒｋｕｓ Ｂａｒｍｅｔｔｌｅｒ

５

、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美元

６

、主营业务：私募基金管理

７

、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Ｒｏｓｙ Ｄｅ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５１．００％

Ｐｈｉｌｉｐ Ｌｅｅ ２４．５０％

Ｍａｒｋｕｓ Ｂａｒｍｅｔｔｌｅｒ ２４．５０％

合计

１００％

８

、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

奥飞香港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２

，

０００

万美元。

２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

１

）基金名称：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

Ｌ．Ｐ．

（

２

）基金管理人：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３

）存续期：

１０＋２

年（预定的存续期为

１０

年，到期前基金管理人有权延长

１

年，最多延长

２

次）

（

４

）主营业务：电影投资

（

５

）截至披露日，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基金的认购情况如下：

股东 合伙人性质 承诺出资额 出资方式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普通合伙人

１

，

１００

万美元 现金

奥飞动漫文化（香港）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２

，

０００

万美元 现金

ＣａｔｃｈＰｌａｙ Ｉｎｃ．

有限合伙人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 现金

合计

４

，

１００

万美元

五、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合同一：认购协议

甲方：奥飞动漫文化（香港）有限公司

乙方：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

、认购金额：

２

，

０００

万美元

２

、认购方：奥飞动漫文化（香港）有限公司

３

、主要内容：奥飞香港出资

２

，

０００

万美元，成为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基金的有限合伙人，预计在基金募资完成

后，奥飞香港占基金总出资额的

１０％

。

合同二：有限合伙人协议

目标基金：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基金

甲方：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

Ｌ．Ｐ．

乙方：奥飞动漫文化（香港）有限公司

主要内容：

１

、出资时间：

（

１

）第一期：乙方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前出资

３４０

万美元，即乙方总承诺出资额的

１７％

；

（

２

）第二期：乙方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出资

７４０

万美元，即乙方总承诺出资额的的

３７％

；

（

３

）第三期：乙方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出资

９２０

万美元，即乙方总承诺出资额的

４６％

。

２

、基金管理人

基金管理人为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３

、禁止投资范围：

（

１

）任何公共可交易的证券投资；

（

２

）除电影之外的任何投资。

４

、合伙企业的目的

合伙企业的目的在于投资影片，合伙企业对于所投资影片在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地区的发行权具有

控制权； 合伙企业为任一影片的投资低于其制作预算金额的

５０％

且为任一单部影片的投资额小于

５０００

万美元，所投资的影片适合于在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地区发行（即不投资包括但不仅限于具有由于主题、

暴力、政治内容等原因而被限制在大中华区的任何地方被限制发行风险的影片）。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外投资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在电影市场发展前景乐观的背景下，本次对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基金的投资能够为公司在国内和海外市场开展

电影业务奠定基础，有利于更好地开展以

ＩＰ

为核心的泛娱乐平台战略，形成产业优势互补。

２

、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的标的为电影私募基金， 该基金将使用本公司以及其它基金合伙人的资金进行电影项目投

资。 电影项目在制作、发行、上映等环节均存在不确定性，电影项目投资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由此本次投

资的收益具有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同时该基金由第三方管理人运营管理，具有一定的经营管理风险。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并已经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在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公司全资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有利于公司在国内和海外市场开展电影业务，不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

２０００

万美元进行此次投资。

八、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全资子公司奥飞香港对外投资的独立意见

３

、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基金认购协议

４

、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基金有限合伙人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日

2014年10月2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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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300081� � � �证券简称：恒信移动 公告编号：2014-036

恒信移动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恒信移动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已于

2014

年

10

月

21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披露。

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恒信移动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1日

股票代码：002269� � � �股票简称：美邦服饰 公告编号：L20141021001

债券代码：112193� � � �债券简称：13美邦 01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公司债券（第一期）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

"13

美邦

01"

、

"

本期债券

"

）将于

2014

年

10

月

27

日（由于

2014

年

10

月

25

日为休息日，因此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支付

2014

年

10

月

25

日至

2014

年

10

月

24

日期间的利息

7.20

元

/

张（含税）。

本次债权付息权益登记日为

2014

年

10

月

24

日，凡在

2014

年

10

月

24

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

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根据《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和《上海美特

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公司债券（第一期）。

2

、债券简称：

13

美邦

01

。

3

、债券代码：

112193

。

4

、发行规模：人民币

8

亿元。

5

、债券期限：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

、债券利率：票面利率为

7.20%

，每张每年派息额为

7.20

元（含税）。 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

日起不另计利息。

7

、债券票面金额：人民币

100

元。

8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9

、起息日：

2013

年

10

月

25

日。

10

、付息日：

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10

月

25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10

月

2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本次付息日为

2014

年

10

月

27

日。

11

、兑付日：

2018

年

10

月

2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

付款项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6

年的

10

月

25

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2

、信用级别：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本期债

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

13

、上市时间和地点：

2013

年

12

月

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4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

"

）。

二、本次债券付息方案

按照《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13

美邦

01"

的票

面利率为

7.20%

，每手

"13

美邦

01"

（面值

1,000

元）本期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72.00

元（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

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57.60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QFII

、

RQFII

）取得的实际每

手派发利息为：

64.80

元。

三、债券付息权益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1

、债权登记日：

2014

年

10

月

24

日

2

、除息日：

2014

年

10

月

27

日

3

、付息日：

2014

年

10

月

27

日

4

、下一付息期票面利率：

7.2%

。

5

、下一付息期起息日：

2014

年

10

月

25

日。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4

年

10

月

24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全体

"13

美邦

01"

持有人。

2014

年

10

月

24

日买入公司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派发利息，

2014

年

10

月

24

日卖出

公司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派发利息。

五、债券付息办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在本次付息日

2

个交易日前， 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

账户。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由债

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

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2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

发

[2009]3

号）以及《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

[2009]47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含

QFII

、

RQFII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

纳

10%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于

2014

年

11

月

27

日前（含当日）与本公司联系（见如下

联系方式）。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1

、发行人

全称：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

800

号

邮政编码：

201315

联系人：庄涛

联系电话：

021-38119999

传真：

021-68183939

2

、主承销商

全称：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2

层、

15

层

邮政编码：

100033

联系人：杨矛

联系电话：

010-58328768

传真：

010-58328764

3

、托管人

全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邮政编码：

518031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0月 21日

证券代码：600747� � � �股票简称：大连控股 编号：临 2014-35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收到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更换保荐

代表人的函》， 我公司

2014

年完成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宋大龙先生因工作变动将

不再担任保荐代表人，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委派李志鹏先生接替宋大龙先生的工作，继续对公司

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更换后，负责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项目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人为

高瑾妮女士和李志鹏先生，持续督导期限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李志鹏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附件：简历

李志鹏：男，金融学硕士、保荐代表人、现任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

证券代码：300037� � � �证券简称：新宙邦 公告编号：2014-057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已于

2014

年

10

月

21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300276� � � �股票简称：三丰智能 编号：2014-049

湖北三丰智能输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三丰智能输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于

2014

年

10

月

21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湖北三丰智能输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27� � �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2014-048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董事长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4

年

10

月

20

日收到公司副

董事长虞炎秋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 虞炎秋先生由于工作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并不再担任公司副

董事长及相应的董事会下属委员会有关职务。 辞职后，虞炎秋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虞炎秋先生辞职不会造成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公司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新的董事。

公司在此对虞炎秋先生为企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0月 21日


